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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實施補助辦法 

一、 目的:為提昇我國小學教育外語師資之培育課程及推動夥伴學校協作機制等事項，落實精進師資素

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期以創新構想促進教學場域理論與實務之革新驗證，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的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 「臨床教學」：旨在提供大學師資培育教師實驗教學理論，進入國民小學教學現場進行外語

實地教學，以促進教學實務經驗，深入瞭解國內外語教學現況；並輔導小學教師及師資生增
強教材教法，建立本校與小學之師資培育夥伴關係。 

(二) 「授課教師」：臨床教學或教學實驗中，實際執行教學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師或專家學者。 
(三) 「協同教師」：臨床教學與教學實驗中，引進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師或專家學者為協同教

師，協助授課教師課程規劃，以兼顧理論與實務提升效果。 
(四) 「夥伴學校」：與各師培大學建立臨床教學或師資培育合作關係之國民小學。 

三、 申請人資格: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之英語文領域教師。 
四、 實施程序: 

(一) 由具申請資格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英語文領域教師或專家學者，於108年3月15日(星期五)前
依本中心規定檢附資料（依本中心公告為準）提出申請。 

(二) 申請人可於提出申請時，依教學需要，事先找到合作之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師或夥伴學校。 
(三) 經審查後，本中心將於 108年 3月 22日 (星期五 )前於本校英語學系之系網

(http://english.ntcu.edu.tw/main.php)公佈並個別通知審查結果。 
(四) 教師於實際教學實施後，應於108年7月31日(星期三)前提出臨床教學成果報告初稿，於108年

9月30日(星期一)前完成結案並提出成果報告及錄影光碟，送至本中心評估其成效，以作為賡
續推動與改進之參考；並須參加本校舉辦之成果發表會，以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展，預計舉
辦時間為108年10月下旬至11月間，依本中心公告為準。 

(五) 申請通過案須於臨床教學結束後，於108年9月30日前(星期一)完成結案並繳交8至10頁成果報
告（不含附件），其成果報告內容必須包含以下項目： 
1. 單元或主題名稱 
2. 簡述教學背景及目的 
3. 教學方法及進行步驟 
4. 教學計畫過程中之重要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5. 參與教師之反思 
6. 學生回饋意見 
7.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反思 
8. 30分鐘內HD畫質錄影光碟一份 
9. 其餘臨床實驗相關參考資料 

(六) 申請者須加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臨床教學授
權暨承諾書」，授權本中心無償使用。若涉及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圖片、軟體、影音檔等部
分，須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若有不當引用，一經檢舉查證屬實者，本中心將追回所發
補助。 

五、其他實施要項: 
(一) 臨床教學實際教學之實施至多為1學期；擔任國民小學臨床教學1節(40分鐘)按1小時計算。 
(二) 臨床教學之教師應確實擔任教學工作，不得請他人代理課程。  
(三) 臨床教學教師應配合夥伴學校和班級活動程序，不得任意更動或集中教學。  
(四) 擔任臨床教學期間，應遵守本中心與夥伴學校之各項規定。違反上述規定者經夥伴學校向本

中心提出異議後，經審核通過，得終止臨床教學。 
六、 經費補助: 

各項支出由申請人提出，並由本校請專家學者依臨床教學複雜度及需求核定。每件通過案
之經費補助原則依據本中心108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計畫」
辦理；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核定補助
金額最高新臺幣4萬元，補助項目如下： 
(一) 鐘點費：臨床教學教師及協同教師之鐘點費由本中心計畫項下經費支應。 
(二) 諮詢費: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指導或諮詢等費用，依「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三) 出席費: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之出席費，依「中央政府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四) 膳費: 臨床教學教師或協同教師邀請專家學者出席相關會議之膳食費，以午/晚餐80元

為單位計。 
(五) 交通費：包含搭乘高鐵、汽車、火車及捷運等費用。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

證明文件。 
(六) 印刷費：辦理臨床教學所需印製教材及成果報告相關費用。 
(七) 雜支：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臨床教學所需費用屬之。 

七、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謹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教育部補助師資培之大學精進素質計畫辦理。  
八、本辦法經本校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業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生效，修正時亦

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實施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英文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人服務

學校 

大學師資培育課程（外語領域）教師: 

 (學校) 

  系（所） 

 (職稱) 

協同教師 

大學師資培育課程（外語領域）教師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學校） 

  系（所） 

 （職稱） 

 （教師名） 

臨床教學 

學校 
                       （學校） 

臨床教學 

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授課時數 
 

每週          時，共計          時。  

臨床教學單

元主題名稱 
 

教學對象      年級      班 

簽章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計畫表 

一、 教學構想（對臨床教學現場問題及任務之認識）： 



二、 對完成臨床教學之準備及達成方法: 

(一)臨床教師授課部分（本欄為必填項目） 

 

 
 
 
 
 
 
 
 
 
 
 
 
 
 
 
 
 
 
 
 
 
 
 
 
 
 

(二)協同教師授課部分（若無可省略本欄） 



三、 預期成效： 
 
 
 
 
 
 
 
 
 
 
 
 
 
 
 
 
 

 

 

 

 

 

 

 

 

 

四、 經費預算表: 

單位：元 

 

備註：通過案核定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新台幣4萬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計 備註 

鐘點費 時     

諮詢費 人次     

出席費 人次     

膳費 人次     

交通費 人次     

印刷費 式     

雜支 式     

總計  以上經費得視實際情況相互勻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成果報告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 臨床教學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請詳述本計畫之背景、目的及理念等)： 

 



二、 臨床教學方法及進行步驟(請詳述本教學採用之方法)： 

(一) 臨床教師授課部分（本欄為必填項目）: 

(二) 協同教師授課部分（若無可省略本欄）: 

 



三、 臨床教學計畫過程中之重要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請列述期限內完成之工作項

目及具體成果，並檢附教學光碟30分鐘內教學及相關照片): 

 

四、 參與教師反思： 

 

 
 



五、  學生意見： 

六、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反思： 
 

 

 

 

 

 



七、 經費實際支出表： 

 

八、 其他臨床教學與教學實驗相關參考資料：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計 備註 

鐘點費 時     

諮詢費 人次     

出席費 人次     

膳費 人次     

交通費 人次     

印刷費 式     

雜支 式     

總計  以上經費得視實際情況相互勻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臨床教學

授權書 

臨床教學計畫名稱：（                 ） 

本人                                          

設計之臨床教學參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辦理「108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臨床教學實踐」，經評審入選後，其著作財產權為該校及教育部所擁有。同意可將該項計畫、

教材、教案及相關評量等，予以重製、公開發表或發行，並應註明該項計畫、教材、教案及相關評

量等為本人著作之旨。並於著作權宣導之範圍內（非營利之目的），將前項教學設計案等予以編輯

或重製後，不限時間、地點、次數公開播送做為教育推廣之用。 

有關本人參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108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文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臨床

教學實踐」活動，願意承諾事項如下： 

一、 該教學資源內容（含教材、教案、學習單、素材、媒體等）確實由本人自行創作，且無侵害

他人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二、 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該校無涉。如因此致該校

有損害者，本人願負賠償之責。 

三、 如有侵害著作權等相關法規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人願意繳回所有原發之補助。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申請人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協同教師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